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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北航研字〔2024〕12号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印发
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

工作基本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基本规定》已经

2024年7月8日学校人才培养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4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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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基本规定

（2024年7月8日学校人才培养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学术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研究生”）培

养工作，着力提升学术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关

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

〔2023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研究生培养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培养单位指我校承担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及异

地研究院、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其他教学科研机构。

第三条 学校人才培养领导小组负责审议学校人才培养顶层规

划、人才培养相关重大事项、重要政策制度、重要举措，协调解决

人才培养领域重点问题。研究生院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归

口管理部门，负责统筹协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工作。培养单位是

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实施主体。

第四条 培养单位须依照本规定制定本单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

培养工作实施细则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、学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审定通过后执行。

第五条 培养方案是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础和指导，培养

单位应根据学科的培养要求和最新进展，动态完善培养方案。培养

方案应明确培养目标、培养模式、知识能力结构要求、培养环节设

置及要求等，体现学科特色、学术前沿和分类化培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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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术学位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硕士生”）

和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博士生”），其中博士生包括直接攻读博

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直博生”）、硕博连读研究生（以下简称

“硕博连读生”）和普通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普博生”）。

第二章 培养目标

第七条 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是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

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品行端正，

诚实守信，身心健康，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家国情怀，具

有高度的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。

第八条 硕士生培养目标：

（一）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；

（二）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，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

国际竞争力；

（三）具有领军领导潜质的学术创新型人才。

第九条 博士生培养目标：

（一）掌握坚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及学科前沿发

展动态，具备解决复杂问题和系统问题的能力；

（二）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，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创造

性成果，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；

（三）具有领军领导潜质的学术创新拔尖人才。

第三章 培养模式

第十条 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（环节）学习和学位论文相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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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，鼓励采用跨学科培养、境内外联合培养及校企联合培养等

模式。

第十一条 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由研究生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导

师”）负责，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（组）集体指导的方式，鼓励

在交叉学科、共建学科实施导师（组）指导模式。

第十二条 导师（组）根据本规定和培养方案，结合研究生个

人情况，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。

第十三条 培养单位制定的培养方案总学分应不低于本规定的

学分要求。总学分应包含知识能力结构和培养环节两部分。研究生

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，应满足学分及培养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两年学制硕士生不少于28学分，三年学制硕士生不少

于30学分；

（二）普博生不少于19学分，直博生不少于40学分。硕博连

读生应满足本学科直博生培养要求，或同时满足硕士生和本学科普

博生培养要求。

（三）其他特殊情况由培养单位审议后提交研究生院审批。

第四章 知识能力结构要求

第十四条 知识能力结构包括学位理论课程和综合实践，其中，

学位理论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基础及学科理论课、学科方向

课、综合素养课、跨学科课等，鼓励开设前沿交叉课程。综合实践

包括实验及实践课、学术报告、社会实践等。

第十五条 学位理论课程原则上按一级学科设置，坚持总量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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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控制、进出有序的动态调整原则，合理设置本研贯通进阶式课程，

注重知识体系纵向贯通、学科之间横向交叉，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。

第十六条 倡导教师采用启发式、探究式、讨论式等开展教学；

突出教育教学的理论前沿性，厚植理论基础，拓宽学术视野，强化

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，注重研究生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。

第五章 培养环节

第十七条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括文献（研究）综述、开题报告、

中期检查等，其中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为硕士生培养的必须环节；

文献（研究）综述为可选环节，由培养单位根据培养需要设置。各

培养环节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。

第十八条 博士生培养环节包括博士生资格考试、文献（研究）

综述、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等，其中开题报告为博士生培养的必须

环节；博士生资格考试、文献（研究）综述由培养单位至少选择一

项作为必须环节；其余为可选环节，由培养单位根据培养需要设置。

各培养环节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。

第十九条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开题报告的前置环节，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考查内容：学科知识的综合掌握情况及应用能力、综合

素质和科研潜力等；

（二）考查形式：笔试和面试，每学年至少组织两次；

（三）原则上应设置首次通过率上限。

第二十条 文献（研究）综述是开题报告的前置环节，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考查内容：研究方向或具体问题的深入调研、分析归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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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和评述等；

（二）考查形式：学术报告、学术沙龙等；

（三）原则上应设置首次通过率上限。

第二十一条 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的基础、保障学位论文

质量的重要环节，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考查内容：开展科学研究、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，学位

论文选题的前沿性、研究方案和研究计划的可行性等；

（二）考查形式：公开答辩；

（三）设置首次通过率上限，原则上不高于90%；

（四）考查结果：按优、良、中、不及格四级设置，成绩为中

（含）以上为通过；

（五）完成时间：原则上硕士生入学后第二学年12 月底前，

硕博连读生和普博生入学后第二学年8月底前，直博生入学后第三

学年8月底前完成开题；原则上通过开题报告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

的时间，硕士生不少于5个月、博士生不少于10个月；

（六）重新开题：若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内容等发生实质性变

更，须在征得导师（组）同意后重新开题；重新开题应在首次开题

报告日1个月之后进行。

第二十二条 中期检查是检查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进展的重要

环节，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考查内容：课程学分是否满足要求、学位论文进展情况等；

（二）考查形式：公开答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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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成时间：两年学制硕士生入学后第二学年3月底前，

三年学制硕士生入学后第三学年12 月底前。硕博连读生和普博生

入学后第三学年8月底前，直博生入学后第四学年8月底前。

第二十三条 出国（境）交流主要包括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会

议、国际暑期学校、国际组织实习等形式进行的国际交流，以国际

合作部因公出国（境）系统记录为准。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须至少

有一次出国（境）交流经历，鼓励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出国

（境）交流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中未提及的其他培养环节（如研究学分

等），培养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培养要求灵活设置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六章 其他培养要求

第二十五条 学制年限内无法完成学业的研究生，原则上应在

达到学制年限前提出延期答辩申请，每次申请延期时限最长不能超

过12个月。申请由导师（组）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，

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二十六条 入学满2年（直博生入学满3年）且学业特别优

秀的研究生，可提出提前答辩申请。具体条件要求、工作流程等由

培养单位制定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二十七条 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分流，

转为硕士生培养或转为硕士生答辩。分流与终止培养执行《北京航空

航天大学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实施细则》（北航研字〔2024〕14号）。

第二十八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、评阅与答辩，毕业和授予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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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涉密学位论文开题、评阅与答辩等按学校及培养单位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2024年（含）以后入学的研究生。

2023年（含）以前入学的研究生按入学时规定执行。来华留学研究

生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行政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印发

共印6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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